
访问签证（儿童） 

序号 所需文件 数量 说明 

1 护照 1 护照原件，有效期至少剩余 6个月（出发时至少剩余 6个月的

有效期），如有旧护照需提供原件 

2 照片 2 3个月内拍摄的标准证件照，白底彩色 2寸（35*45mm) 

3 签证申请表 1 已完成的打印版签证申请表格原件 ，其上不能涂改 

4 邀请函 1 来自加纳的邀请函原件或扫描件（注明致加纳驻华使馆等字

样；邀请函内容需标明申请人姓名、护照号码、入境时间及入

境目的；并有邀请人署名和日期 

5 父母结婚证 1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，原件须出示（当场返还） 

6 邀请者护照 1 邀请人护照扫描件,信息页和签字页（护照至少剩余 6个月的

有效期，如法人非加纳籍，需提供三年及以上居住证明） 

7 出生证明 1 出生证明原件，及复印件 

8 父母双方身份证

复印件 

1 父母双方身份证正反面的复印件（复印在同一张纸上） 

9 护照复印件 2 申请人护照复印件 

注：须至少父母一方到中心申请。如果邀请方是父母之一，那么父母中的另一方必须写一个公证

过的说明，说明里要写清楚她（他）知晓并同意此次孩子此次出国。如果邀请人不是孩子的父

母，必须提供公证过的父母双方都同意的信件证明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